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软件学院文件 

计算机、软件函〔2021〕5 号          

 

关于印发《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指委制度》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指委制度》已经 2021 年 11 月 8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指委制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2021 年 11 月 8 日 

 

 

 

 

 



 

附件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教指委制度 

为深化本科教学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相适应的本科教学管理体系，学院设立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

会，建设方案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任：汪萌（院长） 

副主任：胡学钢、夏娜（教学副院长） 

成员： 

吴共庆、齐美彬、孙锐、欧阳一鸣（系主任）； 

李培培、魏振春、郑淑丽、张旭东、郎文辉、范之国、

王禄生、李春华、罗月童（各系教师代表）； 

韦康（实验中心主任）； 

蒋建国、胡学钢、王浩（教学名师）； 

侯整风、窦建华（教学督导）； 

张海林（思政及学工代表）； 

邢大红、洪一（企业代表）； 

秘书：罗珣、李建华。 

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下设四个工作组：研究建设、课

程组指导、监控督导、创新创业，就学院本科教学重大事务

进行研究、指导、监督和审议工作。委员会架构如图 1。 

 



 

图 1. 学院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架构图 

二、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的工作与职责： 

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引导学院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

指示和要求，在本学院的教学管理中发挥规划指导、规范运

行、质量监督的作用，为学院实现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制度化、

体系化、特色化、流程化和标准化建设出谋划策。 

1、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1）审议学院各专业的培养计划，指导教学计划的修订； 

2）组织学院年度教学研讨会，开展全方位教育教学讨

论； 

3）主持课程“年度论证”，与课程组进行教学交流； 

（课程组制度见附件 1.） 

4）教学质量监控及教学督导； 

5）指导质量工程项目申报、教学成果奖的培育； 

6）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体系建设； 

7）指导其它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2、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的具体职责 

1）对学院教学改革和教学发展规划提出建设性意见；



对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工作总体规划等与教学工作有关的重

大问题提供咨询；对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等重大事

项提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2）对学院教学工作包括专业设置、调整与建设，培养

方案、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

教学经费预算、教学绩效考核结果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

提出咨询、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3）对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开展研究，对学

院教学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审议，并对执行情况

进行督导。 

4）结合学院实际提出阶段性教学工作的重点研究规划，

对教师申报的质量工程项目、重点课程建设计划以及教学评

优人选等事项进行评审，对影响教学质量的重大问题进行专

题研讨，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5）对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审核学院的

师资培养培训规划，对新进教师进行教学试讲,对中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提供指导与咨询。 

6）协助教学管理部门建立和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

参与学院教学相关的各项评估工作，对学院本科教学年度报

告进行审议，对学院教学状态数据库进行评议，对教学事故

进行调查和认定。 

7）对学院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创新创业教育过程进

行检查、监督和指导，主动到课堂听课、下实验室，及时发

现问题并了解一线教师的教学动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3、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承担相应

的教学管理事务的决策、咨询和监督工作。工作组除了常规

性工作，可临时接受主任下达的工作任务，并及时向全体委

员会汇报工作结果。对于重大教学管理事务，例如涉及专业

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质量监督保障、信息化教育

教学、各类教学管理文件、实践教学条件和基地建设、重大

教学改革项目实施、各类教学事故认定、教学绩效考核等业

务，需经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开会认定。 

三、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与本科生院的关系 

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协助学院谋划和制定科学的教

学建设方案，争取学校的建设资源。学校本科生院根据学院

建设规划的必要性、可行性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资源支持。学

校与学院分工协作，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居中协调，共同

实现学校本科教学精细化管理、规范化运作和特色化发展的

管理目标。 

学院“做强做实”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执行校院两

级职权和职责的划分工作，执行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系工

作，在新的权责划分框架下，实现优化教育教学资源，提高

学院本科教学积极性和执行力，同时实现学院的职责与职权

相对等，相一致的目标。 

本科生院管理部门的职责要体现出服务为主、管理为辅

的特征。权责主要表现为制度规划、宏观决策、组织协调、

监督检查、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引导学院做好本科教学工作。 



四、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的建设目标 

学院设立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是学校加强本科教学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学校实现新时代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教学指导与督导委员会要促进

学院发挥主体作用，加强内涵建设，协助学院构建起结构协

调、运行高效的学院本科教学管理体系；要明确学院是本科

教学的办学主体；要增强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意识和持续改

进意识；要指导和督导学院强化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课堂

教学工作，在强化过程评测和持续改进中不断提高建设水

平；要指导和督导学院理顺学院与学校本科生院之间的关

系、自身内部之间的关系、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关系、评

估和激励之间的关系，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氛围。通过教学

管理架构的再造和教学管理体系的重构，进一步发挥各级各

类人员的教学管理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形成一套系统、高

效、协调、友好的教学运行管理体系，为教师和学生创造一

个舒适的育人环境，教师都能人心思教，学生都能人心向学，

学校的人才培养再上一个新台阶。 

 

     

 

 

 

 


